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管理
实施办法

    就业创业基地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加快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毕业生就业，提升毕业生就业层次，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就业创业基地建设，逐步建成具有我校专业特色、符合我校人才培养需求的就业创业基地群，充分发挥就业创业基地的功能，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就业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为导向，按照“立足气象，服务社会；立足江苏，服务全国”的原则要求，切实加强与各类用人单位的联系，广泛开辟就业市场，大力建设就业创业基地，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锻炼和发展机会。
    二、建设目标
根据我校的专业发展要求，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建设，建成一批稳定、优质、能基本满足我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践需求的就业创业基地，形成以基地带动市场，以市场促进就业、创业的良好格局。具体目标是：
总目标：就业创业基地数达到学院毕业生总数的10%。
阶段目标：第一年，就业创业基地数达到学院毕业生总数的5%；第二年，就业创业基地数达到学院毕业生总数的8%；第三年，就业创业基地数达到学院毕业生总数的10%。
    三、建设原则
（一）实用性原则
[bookmark: _GoBack]建设就业创业基地，要从各学院的专业特色、学生特征和市场需求特点出发，充分考虑就业创业基地单位的实力、基础和条件，能够满足我校毕业生就业和创业实践的需要，真正将各专业所属行业领域中综合实力强、发展前景好、社会评价高、深受学生欢迎的优质企事业单位建设成为就业创业基地。
（二）共享性原则
就业创业基地建设要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我校的智力优势，加强与基地单位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合作，促进我校和基地单位的共同发展。
（三）稳定性原则
就业创业基地建设要考虑我校与基地单位的合作基础，着眼于长期合作的空间和发展前景，确保基地单位能够每年相对稳定地给我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实践机会和岗位。
    四、建设措施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建设规划，明确就业创业基地的建设目标、内容和进程，确定基地建设责任人，组织专门人员，充分发掘学院教职员工，特别是知名教授、学者、专家的优质资源，有计划地展开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工作。
（二）按照服务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导向，确立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的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精心遴选建设目标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建设工作。气象类专业要充分发挥学院的学科、人才、科研优势和特色，在巩固传统就业基地的基础上，努力发掘气象人才需求新的增长点，积极开拓新兴就业创业基地，拓宽就业市场。非气象类专业要充分发挥已有的专业优势，及时、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广泛联系、发掘用人单位资源，积极打造符合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践需求的优质基地群，切实提升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三）分级分类开展建设工作，形成校院两级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与各省市气象局、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大人才市场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各学院、各专业要根据社会需求和专业服务面向，加强与相关行业、企业的联系和合作，力争建设一批较稳固的就业创业基地，形成校、院两级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四）加强与就业创业基地的合作，实现学校毕业生生源优势与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的有效结合和良性循环。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宗旨，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就业创业基地的合作：一是加大对就业创业基地的宣传力度，优先满足基地的用人需求，积极向基地推荐优秀毕业生；二是根据基地的需求，优先为基地进校选拔人才提供便利；三是定期邀请基地管理人员、创业成功人士、有经验的专家来校举行就业指导讲座，进行行业介绍和前景分析，让学生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拓展视野；四是聘请基地优秀管理人员、创业成功人士、专家等成为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教师，扩大校外指导教师队伍，优化指导教师队伍结构；五是强化校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挖掘各自的优势资源，推进协同育人，推进科技合作合成果转化；六是积极参与基地的重大活动，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五）建立就业创业基地发展与指导的专门组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委员会，聘请一些就业创业基地负责人作为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委员会的成员，定期召开成员会议，广泛听取各成员单位对我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使该委员会成为学校和用人单位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
（六）分级管理，明确职责。学工处是我校就业创业基地的主管职能部门，负责全校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的规划、管理和组织协调，加强与就业创业基地的联系，为就业创业基地提供相关服务；各学院是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的主体，负责联系用人单位，洽谈建立就业创业基地，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横向合作，力争每个专业都建设一批就业创业基地，保证各专业学生有稳定的就业和参与创业实践的渠道。
（七）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就业创业基地建设水平。学校每年定期与就业创业基地负责人、主管领导沟通协调，倾听意见，交流经验，促进就业创业基地建设水平的提高，不断满足我校人才培养及就业需求。
    五、建设内容
    明确双方建设的内容和职责，签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协议书”，学校向基地授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牌匾。
（一）学校的建设内容
1、主动与就业创业基地联系，确定有关就业创业实践安排事宜，并指派带队老师负责就业创业实践指导和服务工作。
2、及时了解和掌握就业创业基地当年毕业生需求信息，主动向基地提供学校毕业生信息，主动推介毕业生，积极做好就业宣传。
3、主动将学校校园招聘会举办的时间地点告知就业创业基地，邀请他们到校参加校园招聘会或举办专场招聘会，并为他们录用毕业生提供周到服务。
4、积极参与就业创业基地组织的重大活动，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5、在就业创业基地教学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积极支持并推荐优秀毕业生到就业创业基地进行顶岗实习。
6、主动向就业创业基地推介学生的创业需求信息，协调有较强创业意向的学生到基地开展创业实践，并做好指导和服务。
7、其它有关事项。
（二）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的内容
1、接受我校学生参与就业创业实践，并指派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予指导，加强对学生的管理。
2、将每年的就业需求信息提供给学校就业工作办公室或学院就业工作联系人，并优先录用我校毕业生。
3、组织人员参加我校举办的校园招聘会。
4、协助我校做好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为我校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反馈信息。
5、参加我校举办的学术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6、其它有关事项。
    六、保障措施
    （一）学校设立就业创业基地建设专项基金，对学院联系建立的就业创业基地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标准为：新建就业创业基地500元/个，已建成的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300元/个.年。
（二）各学院设立就业创业基地建设配套资金，保障学院就业创业基地建设资金需求。
（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协议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铜牌由学工处统一制作，各学院根据需求申领。
七、管理和考核
（一）各学院根据各自的专业特色、学生特点、行业特性，精心遴选各专业所属行业领域中综合实力强、发展前景好、社会评价高、深受学生欢迎的企事业单位建设就业创业基地。
（二）各学院在与基地单位正式签约前，需对该单位的历史、现状、运行情况、人才需求情况、发展前景、业内地位、社会评价以及与专业的契合度等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评估。
（三）各学院与基地单位正式签订基地建设协议并授牌后，需将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协议（一份）、签约现场的照片或其他有关材料报学工处备案，学工处据此审核发放新建基地经费。
（四）基地建成后，各学院需与基地单位保持经常性联系，定期举行与建设内容有关的合作或交流活动，确保与基地单位建立顺畅、愉快的合作关系。
（五）学校将对学院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一年一次，与学院年终就业考核同步进行，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当年基地单位进校参加校园招聘会或举行招聘宣讲会情况、录用本校毕业生情况、吸纳本校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情况等，考核结果与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就业工作启动经费、学院学生工作考核、学院就业工作考核、就业先进单位评选等挂钩。
1、未完成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年度目标的，根据完成比例，相应扣减应发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经费及下一年度的就业工作启动经费，待目标完成后，予以补发；取消当年学院学生工作考核、就业工作考核评优资格。
2、就业创业基地单位参加学校当年举办的校园招聘会或举办招聘宣讲会并录用2名以上毕业生的，足额发放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录用1名毕业生的，发放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的50%；未录用毕业生的，发放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的20%。未参加学校当年举办的校园招聘会或举办招聘宣讲会，但录用了2名以上毕业生的，发放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的80%；录用1名毕业生的，发放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的40%；未录用毕业生的，停发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
3、未达到上述第2点的规定，但积极参加学校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活动，且每年吸纳3名以上本校学生参加创业实践的，足额发放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维护经费；吸纳1-2名本校学生参加创业实践的，发放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维护经费的50%。未吸纳本校学生参加创业实践的，停发当年的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维护经费。
4、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经费划拨和使用办法》中规定的校园招聘绩效经费不重复计发，且每个基地单位不超过300元/年。
5、连续2年不参加学校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连续3年未录用本校毕业生、连续3年未吸纳本校学生参加创业实践的，取消就业创业基地资格。
6、超额完成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目标的，除正常发放基地建设经费外，按照每个基地单位200元的标准额外发放奖励经费，并优先推荐评选当年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7、有效发挥作用（指积极参加学校的校园招聘且成功录用本校毕业生、积极吸纳本校学生参加创业实践）的就业创业基地数低于学院就业创业基地总数30%的，扣发学院当年全部的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且取消当年学生工作、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资格；超过30%低于50%的，发放学院当年应发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的50% ；超过50%的，根据实际考核结果，计发当年就业创业基地维护经费。

附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协议书

附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协议书
甲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学院 
乙方：                                 
根据高等院校学生培养目标及要求，甲乙双方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协作，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就加强协作，共同建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发挥高校的智力、人才优势，为乙方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为乙方培训员工、讲授相关专业知识，优先向乙方推荐优秀毕业生。
2、负责对到乙方就业或参加创业实践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组织纪律、道德诚信、安全等方面的教育，教育学生遵守有关法规和乙方的管理制度。
3、指派带队教师或联络教师，与乙方保持经常性联系。
4、及时向乙方提交学生的就业创业实践计划（如学生人数、专业、实践时间、实践内容等）。
5、主动向乙方提供毕业生生源信息，邀请乙方参加校园招聘活动，积极向乙方推介毕业生。
6、积极参与乙方组织的重大活动，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7、签订协议后，向乙方授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就业创业基地”牌匾。
二、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在不影响正常工作情况下，为甲方学生提供就业创业实践条件和便利，协助甲方完成相关教学任务。
2、向甲方学生介绍乙方相关情况，进行必要的教学方法、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以及遵纪守法教育。
3、根据甲方的实践计划和学生自身条件，提出具体就业创业实践安排方案，并将方案尽快反馈给甲方，以便双方执行。
4、指派适当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参加对学生的指导及日常管理等工作。将甲方学生的管理纳入乙方纪律管理的范畴。甲方学生如有不遵守纪律或其他不当行为时，及时与甲方联系。
5、参与对甲方学生的考核，完成甲方提供的考核鉴定材料。
6、组织人员参加甲方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甲方毕业生。
7、协助甲方做好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为甲方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反馈信息。
三、其他
1、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2、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
3、本协议书有效期5年，有效期从协议签订之日算起，期满后由双方协商确定是否续签协议。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